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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游離輻射是由放射性物質、高電壓設備、核反應或星體

所產生的數種粒子及射線。其中以  α粒子（ alpha particle）

、β粒子 (beta particle)、X射線 (X ray)以及γ射線 (gamma ray)

，對我們的健康有重要的影響。放射性原子衰變成另一種物

質時會釋放出α粒子與β粒子，為小粒徑且快速移動的粒子

。也可能釋放出X射線與γ射線為電磁輻射線。這些輻射粒

子與電磁輻射線有足夠的能量來撞擊原子和分子（比如水、

蛋白質和脱氧核醣核酸）而使其釋放出電子，此過程稱為游

離化（ ionization），因而此輻射被稱為“游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1]。  

游離輻射的國際單位是貝克 (Becquerel, Bq)、戈雷 (Gray, 

Gy)及西弗 (Sievert, Sv)：貝克 (Bq)是放射性活度的單位，活

度是指放射性物質在單位時間內的衰變數，故活度單位是以

秒的倒數表示，即 s -1；吸收劑量 (Absorbed Dose, D)的國際制

單位為戈雷 (Gray, Gy)，定義為每公斤物質因游離輻射照射所

吸收的能量，以焦耳‧公斤 -1 (J‧kg -1) 表示；吸收劑量適用

於各種類型的輻射及物質，但其不能反映生物效應的情況。

不同種類的輻射 (x射線、 γ射線、 α粒子、貝他粒子、中子 )

照射人體的組織或器官，雖使人體組織有相同的吸收劑量，

但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依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輻射加權因數WR指為輻

射防護目的，用於以吸收劑量計算組織與器官等價劑量之修

正因數，係依體外輻射場之種類與能量或沉積於體內之放射

性核種發射之輻射的種類與射質訂定者，能代表各種輻射之

相對生物效應。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輻射加權因數

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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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劑量：指單位質量物質吸收輻射之平均能量，其單位為

戈雷，一千克質量物質吸收一焦耳能量為一戈雷

。  

器官劑量：指單位質量之組織或器官吸收輻射之平均能量，

其單位為戈雷。  

等價劑量：指器官劑量與對應輻射加權因數乘積之和，其單

位為西弗。  

有效劑量：指人體中受曝露之各組織或器官之等價劑量與各

該組織或器官之組織加權因數乘積之和，其單位

為西弗。  

個人等效劑量：指人體表面定點下適當深度處軟組織體外曝

露之等劑量。對於強穿輻射，為十毫米深度處軟

組織；對於弱穿輻射，為 0.07毫米深度處軟組織

；眼球水晶體之曝露，為三毫米深度處軟組織，

其單位為西弗。  

表1.各類輻射加權因數  

輻射種類與能量區間 輻射加權因數 

所有能量之光子 1 

所有能量之電子及μ介子 1 

中子能量<10 千電子伏 5 

中子能量 10 千電子伏─100 千電子伏 10 

中子能量>100 千電子伏─2 百萬電子伏 20 

中子能量>2 百萬電子伏─20 百萬電子伏 10 

中子能量>20 百萬電子伏 5 

質子(回跳質子除外)能量>2 百萬電子伏 5 

α 粒子，分裂碎片，重核 20 

游離輻射可造成急性及慢性的傷害，這些傷害在放射性

醫療儀器操作員及礦工中都報告過 [2]。另外在日本長崎、廣

島原子彈爆炸及車諾比核電廠事故後，也有許多這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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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3, 4] 。 目 前 游 離 輻 射 己 被 國 際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美國輻射防護與度量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o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Measurement, NCRP)等機構認定為對人體有

害 [5, 6]，會導致急性輻射症候群及慢性傷害。急性高劑量曝

露的癌症效應也有很多的報告，但是低劑量長期曝露的危害

則爭議較多 [7, 8]。  

本報告參考國內外文獻，制定游離輻射職業傷害的診斷

參考標準，以提供職業病診斷時參考。惟礙於人力物力之侷

限及游離輻射職業相關傷病範圍廣大，未能全面研讀分析最

新文獻，主要參考 2009年歐盟「職業疾病診斷指引」，請審

慎使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歐盟的「職業疾病診斷指引」

或是我國勞研所「職業性血癌、甲狀腺癌、骨癌與乳癌認定參考指

引」，對於游離輻射導致之職業性甲狀腺癌，皆無明確指出最小曝露

強度，未來尚須與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一同努力，以精進台灣

「游離輻射引起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註：本指引與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疾病第6.6項次「輻射症輻射性皮

膚障礙、白血症、白血球減少症、皮膚潰瘍、皮膚癌、骨癌、白內障

等症」相關。 

二、具潛在曝露之職業  

我國游離輻射防護法第2條，「職業曝露」指從事輻射作

業所受之曝露 [9]。職業性游離輻射的主要來源為放射性同位

素，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上述作業環境的工作人員都有

可能曝露於游離輻射，例如 [10]：  

(一 )醫院放射線部、核子醫學部、放射治療部及其他相關部門（

心導管室、腸胃科、開刀房等等）  

(二 )核電廠、反應爐及加速器、非破壞檢測、輻射照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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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壓真空管製造、工作中使用高壓真空管  

(四 )礦場  

(五 )地底工作  

(六 )高空飛行  

(七 )油井開採、石油精練  

美國NIOSH 提及空勤人員於職業時會同時面臨宇宙游

離輻射、時差及軀體負重作業三種風險。當飛行時數愈長、

飛行高度愈高，累積宇宙曝露量愈多，尤其對懷孕初期或計

畫懷孕之女性室勤員來說，高空飛行確實具潛在職業性風險

。  

近年台灣曾有核電廠技術員被診斷其白血球和血小板

數量減少的傷害，經法院認定與「職業輻射曝露」有因果關

係。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臨床評估勞工是否有游離輻射傷害，除理學檢查及實驗

室檢查外，應包括一般病史詢問（含家族病史過去醫療病史

），以及詳細環境與職業上可能有關的游離輻射曝露的詢問

與評估。  

(一 )病史詢問  

病史的詢問應包含詳細工作史是否有游離輻射曝露，疾

病史包括化學或放射治療與家族疾病史，是否有癌症或其他

血液疾病及異常出血等問題。此外，抽煙或其它個人可能接

觸致癌物嗜好皆應詳細評估。  

(二 )游離輻射傷害的臨床表徵 [2, 11] 

急性游離輻射的急性危害較易診斷，其徵狀及症候，主

要為急性輻射症候群，如骨髓抑制引起的的白血球減少、血

小板減少及感染出血，腸胃道的噁心、嘔吐、下痢及黏膜潰

斕，呼吸道的肺水腫、急性肺炎、呼吸困難，神經系統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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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狂亂、視覺錯亂、昏迷及死亡等。  

急性游離輻射的長期效應及慢性長期游離輻射傷害的

症狀則較不具特異性，如疲倦、噁心、腹部疼痛、發燒或呼

吸急促、焦躁等，因長期受輻射影響，病人可能有骨髓抑制

，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低下的情形，以及易感染、發燒

、貧血、出血的現象，皮膚可能有發炎、潰爛，肺部可能有

水腫、纖維化，甚至可能有血液、皮膚及其它各組織器官的

癌病變。  

(三 )理學檢查 [12] 

1.脈搏、呼吸、血壓、心跳、體重、視力  

2.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甲狀腺結節、腫瘤、淋巴

結】  

3.乳房、腋下及鎖骨上下淋巴結等  

4.心臟  

5.肺臟  

6.神經系統  

7.消化系統：肝臟、脾臟有無腫大  

8.泌尿系統  

9.骨骼、關節、肌肉  

10.皮膚：發炎、潰爛、出血傾向或紅斑  

11.心智及精神狀況  

(四 )實驗室檢查  

1.一般檢查 [12] 

(1)血液檢查（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值、白血球數

、白血球分類及血  小板數之檢查）：游離輻射可造成紅

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減少，若是血癌則白血球數極度

昇高，且分類異常。  

(2)甲狀腺功能檢查（T3、T4、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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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胸部X光：急性游離輻射曝露可導致肺水腫、肺炎，而

長期曝露可導致肺癌、肺纖維化及乳癌等。  

(4)肺功能檢查 (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 .0) 及FEV1 .0/FVC)。  

(5)生化血液檢查（ALT、 creatinine）。  

(6)尿液檢查（尿糖、尿蛋白、尿潛血、尿沉渣鏡檢 (細胞

學診斷 )。  

2.特別檢查  

(1)骨髓穿刺及切片檢查。  

欲診斷游離輻射造成的骨髓傷害、再生性不良貧血

、骨髓形成不良症候群（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 

MDS)及急性血癌與其他血液病，應有骨髓穿刺及切片

檢查。  

(2)病理檢查。  

如懷疑或發現有異常腫瘤（如骨肉瘤及肺癌等），

須作病理學檢查予以確定。  

(3)染色體變異檢查 [11]。  

周邊淋巴球染色體變異頻率變高，可為輻射曝露的

輔助證據之一。特異的染色體變異，如雙中心節（

dicentric）、環狀（ ring）、轉位（ translocation）與輻射

曝露可能有關，於急性曝露後可見以上的變化，至於低

劑 量 慢 性 曝 露 則 較 不 明 顯 。 依 據 國 際 原 子 能 總 署

(IAEA)2001年與 2011年的細胞遺傳輻射生物劑量技術

文件，以淋巴球為研究標的之細胞遺傳技術有四大類，

分 別 為 雙 中 節 染 色 體 分 析 法 (Dicentric chromosome 

assay)、染色體轉位法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成熟

前染色體濃縮法 (premature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assay) 以 及 阻 斷 細 胞 分 裂 微 核 法 (cytokinesis block 



職業曝露游離輻射引起之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頁 8 

micronuleus assay)，而其中以雙中節染色體分析法最為

普遍與廣泛 [13, 14]。  

骨髓染色體檢查也是重要的診斷工具，可以協助區

分疾病的類型。  

(4)甲狀腺癌：甲狀腺超音波、甲狀腺掃描、甲狀腺切片。 

(5)乳癌：乳房X光攝影、乳房超音波、乳房核磁共振等。 

(6)骨癌：X光、骨掃描、斷層掃描、磁振造影、電子斷層

造 影 、 血 管 造 影 、 血 液 中 鹼 性 磷 酸 酶 （ alkaline 

phosphatase）等。  

(五 )鑑別診斷  

由於游離輻射所引起的傷害並不具特異性，因此要鑑別

其他原因，首先要確認先有工作中有游離輻射曝露並評估曝

露的劑量、種類與時間、開始曝露至發病的間隔時間等，以

鑑別診斷該疾病是否由工作中輻射曝露所引起。目前歐盟對

於游離輻射所造成的各種傷害，提出建議的最小曝露強度、

最短曝露期間、最長潛伏期及最短誘導期等，整理如下 [15]

：  

註 1：歐盟 2009年「職業疾病診斷指引」原文中之吸收劑量

戈雷 (Gray, Gy)將參考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附

表一「輻射防護常用量之加權因數」及附表二「本標

準使用之數學公式」，將吸收劑量吸收劑量戈雷 (Gray, 

Gy)換算成我國法規常見之等價劑量毫西弗（mSv），

以便使用及對照。  

註 2：計算公式HT,R=DT,R  *WR  

HT,R：輻射R在組織或器官T所產生的等價劑量，單位為西弗

（Sv）， 1西弗（Sv）=1000毫西弗（mSv）。  

WR ：輻射R的輻射加權因數，X射線及γ射線的輻射加權

因數為 1、中子依能量高低決定輻射加權因數為 5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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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粒子及分裂碎片及重核的輻射加權因數為 20。  

DT,R：輻射R在組織或器官T內的平均吸收劑量，單位為戈雷

(Gray, Gy)。  

1.確定效應 (non-Random effects、 non-stochastic effects)。  

(1)急性效應：早期效應決定於劑量及劑量速率。  

A.全身照射（Whole body irradiation）。  

(A)骨髓性發育不良（Medullar aplasia）：淋巴細胞減

少及染色體畸變。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作中全身曝露超過 1戈雷 (Gray, Gy)的X射線或 γ射

線，或 0.3戈雷 (Gray)的中子（可換算成 1000毫西弗

的 X射線或γ射線，或 1500至 6000毫西弗的中子 )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數

分鐘。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2個月。  

B.局部照射（Partial-body irradiation）。  

(A)急性輻射表皮炎 (Acute radio-epidermatitis)：短暫

的紅疹後約 3週出現外滲液傷口並可能併隨細胞壞

死。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作中曝露超過 10戈雷 (Gray)的X射線或 γ射線（可換

算成 10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數

分鐘。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2個月。  

(B)掉髮：局部照射頭皮後會短暫掉髮。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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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曝露超過 3戈雷 (Gray)的X射線或 γ射線（可換

算成 3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數

分鐘。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2個月。  

d.最短誘導期 (induction period)： 15天。  

(C)精子減少、無精症 (Oligospermia and azoospermia)。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作中曝露超過 0.3 Gray的X射線或 γ射線（可換算成

3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數

分鐘。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2個月。  

(2)慢性效應。  

A.白內障：水晶體不透光。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作中曝露超過 10戈雷 (Gray)的 X射線（可換算成

10000毫西弗的 X射線 )，或 0.8戈雷 (Gray)的中子 (

歐盟 2009年「職業疾病診斷指引」原文中已換成

8000毫西弗的中子，故本文不再換算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可

以很短暫 (Can be brief)。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5年。  

(D)最短誘導期 (induction period)： 1年。  

B.慢性輻射表皮炎 (Chronic radiodermatitis)：萎縮、角

質增生或微血管擴張，可能伴隨細胞壞死。  

(A)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工

作中每天反覆曝露超過 5毫戈雷 (mGy)。皮膚總劑

量大於 10戈雷 (Gray, Gy)。 (歐盟 2009年「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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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指引」原文中未說明為何種輻射，故無法換算

為毫西弗 )。  

(B)最短曝露期間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6個

月。  

(C)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 5年。  

(3)對生殖的影響及致畸胎性：游離輻射可使生殖細胞突變

及胎兒畸形。  

A.腦部畸形 (例如小頭畸形 )及骨骼畸形。  

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

胎 兒 器 官形 成期 於 工 作中 曝 露 超 過 0.3戈 雷 (Gray, 

Gy)的X射線（可換算成 300毫西弗的X射線 )。  

B.智能退化 (Mental retardation)。  

最小曝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

第 8週以後胎兒於工作中曝露超過 0.5戈雷 (Gray，Gy)

的X射線（可換算成 500毫西弗的X射線 )。  

2.機率效應 (Random effect、 stochastic effect)。  

(1)鱗狀上皮細胞瘤 (cutaneous spinocellular epithelioma)：

整體皮膚的X射線接受劑量要大於 15戈雷 (Gray, Gy)（

可換算成 15000毫西弗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 10年。  

(2)血癌：除了考慮X射線累積劑量大於 l000毫西弗外尚需

考慮病人的年紀及該個體族群的血癌好發率。最短誘導

期 3年。  

(3)肺癌：X射線累積劑量大於 1000毫西弗。或鈾礦工人曝

露 alpha射線大於 200 WLM(working level month)，有些

個案報告顯示小於 50 WLM(working level month)也可

能導致肺癌。最短誘導期 5年。  

(4)骨癌：X射線累積劑量大於 8 Gy（可換算成 8000毫西弗

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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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於民國 104

年 11月出版之「職業性血癌、甲狀腺癌、骨癌與乳癌認

定參考指引」，亦對職業游離輻射曝露相關癌症提出診

斷建議 (詳見附錄二、三、四、五 )：  

(1)血癌：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且累積曝露

量為 1西弗  （即 1000毫西弗）以上，疾病最小誘導期約  

2 年。  

(2)甲狀腺癌：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疾病最

小誘導期約 5年。  

(3)骨癌 (骨肉瘤 ) ：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

曝露的強度為累積骨骼 曝露的輻射量超過 8西弗 (即

8000毫西弗 )，疾病最小誘導期約 5年。  

(4)乳癌：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累積曝露劑

量為超過 1西弗（即 1000毫西弗 )以上，疾病最小誘導期

8-10年。  

英國所認可的游離輻射職業性癌症整理於附錄六及

日本游離輻射引起職業性疾病整理於附錄七。  

在流行病學的研究上超過 1000毫西弗游離輻射曝露

所造成的危害因果關係明顯，但是不到 1000毫西弗的曝

露所造成的危害較不清楚，尤其小於 200-500毫西弗的所

謂低曝露，爭議最大。未達 l000毫西弗但高於法規的曝

露勞工仍應定期接受游離輻射的醫學監測。如果有其他

的研究能確立其他癌症或其他病變與較低劑量游離輻射

之關係，並符合曝露與疾病的因果關係及時序性，也不

應排除游離輻射引起的可能。  

四、流行病學證據 [16]  

急性曝露於游離輻射中，可引起急性輻射症侯群（

Acute  Radiat ion  Syndrome）造成嚴重的全身性傷害，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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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死亡 [4, 11]。在皮膚方面可見紅疹、潰爛甚至壞死，在

血液方面可見白血球、血小板減少導致嚴重感染或嚴重出

血，在胃腸方面有腹痛、嘔吐、下痢及黏膜潰斕等情形，

呼吸系統可造成間質性水腫、嚴重肺炎，而在神經系統方

面則可造成焦躁不安、狂亂、視覺錯亂、昏迷及死亡等大

劑量急性曝露的後效。  

急性曝露的後效研究方面，在日本原子彈生還者的世

代研究中發現某些癌症發生的比率昇高 [17] 。在曝露 3年

後，血癌即可能出現，特別是急性淋巴性血癌（ ALL）及

慢性骨髓性血癌（ CML），最高的發生期間在 5至 10年間。

20年後期血癌的發生仍偏高。此外肺癌、甲狀線癌及乳癌

在此世代研究中也偏高，其發生一般在曝露 10年後。  

職業游離輻射曝露與癌症的關係也有人報告 [18]：放

射線醫師的皮膚癌及血癌增多，錶面漆工的鐳曝露導致顱

竇癌及骨性肉瘤昇高，地下採礦工人可能曝露於氡氣，發

生肺癌的機會較高，此外婦女接受 X光透視 (f luoroscope）

與乳癌的發生，以及小孩因頭癬照射 X光與甲狀腺癌的發

生也都有報告。除此之外，一些游離輻射的局部效應如嚴

重掉髮、禿頭、慢性皮膚炎、白內障及肺部纖維化等，都

有研究報告 [10]。日本原子彈爆炸及核電廠輻射外洩對孕

婦影響的研究，也發現會造成胎兒的腦部發育不全（如小

腦症）及智力受損 [19]。  

不過長期低劑量的游離輻射曝露，如核電廠員工，其

慢性健康效應則仍不清楚。在核電廠員工罹患肺癌、甲狀

腺癌及乳癌的標率化死亡率（ SMR）的研究中，其 SMR較

常人互有增減，目前對於較低劑量的游離輻射是否會導致

肺癌、甲狀腺癌、乳癌，還須進一步研究 [20 , 21]。  

輻射的健康效應 [22]如下： 250 毫西弗以下，沒有可

以察覺的症狀、可能引起血液中淋巴球的染色體變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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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0 毫西弗，可能發生短期的血球變化  (如淋巴球、

白血球減少 )，有時有結膜炎的發生，但不致產生機能之

影響。 1000 至 2000毫西弗，有疲倦、噁心、嘔吐現象、

血液中淋巴球及白血球減少後恢復緩慢。2000至 4000毫西

弗， 24 小時內會噁心、嘔吐、數週內有脫髮、食慾不振

、虛弱、腹瀉及全身不適等症狀，甚至可能死亡。 4000

至 6000 毫西弗，出現噁心、嘔吐、脫髮、食慾不振、虛

弱、腹瀉等症狀更快，在 2至 6週內死亡率為 50%。 6000毫

西弗以上，若無適當醫護，死亡率為 100%。  

人體皮膚接受高劑量的輻射暴露後，會出現皮膚症候

群 (cutaneous  syndrome)的局部急性效應 [23]。游離輻射會

造成精子數量減少、男性暫時性不孕、會造成男性永久性

不孕、女性永久性不孕、會造成荷爾蒙失調，甚至於停經

[24]。游離輻射引起的自由基會造成 DNA 傷害、細胞膜

傷害、細胞凋亡，水腫的纖維細胞會移行至水晶體後囊，

造成水晶體後囊的不透光 [25]。  

游離輻射引起之甲狀腺癌，主要是分化良好乳突性腺

癌  (well -different iated  papil laryadenocarcinoma)，少數是

濾泡性腺癌。游離輻射也可能引起甲狀腺腺瘤 (adenoma)  

[24] 。 在 腦 部 暴 露 輻 射 的 可 能 會 造 成 輻 射 性 水 腫  

( radiat ion  edema) 、輻射性壞死 ( radiat ion  necrosis)等腦部

疾病 [26]。游離輻射的暴露，會造成肺功能的變化 [24]。 1

篇綜論性文獻的結論 [27]，輻射暴露會造成肝壞死  ( l iver 

necrosis)、輻射性肝炎  ( radiat ion hepat i t is)、肝臟靜脈阻

塞性病變等。  

輻射暴露會造成腎絲球過濾率 (GFR)會下降、急性輻

射性腎炎、慢性輻射性腎炎、腎臟硬化  (nephrosclerosis)  

、  間質性纖維化  ( inters t i t ial  f ibrosis)。輻射暴露會影響

造血系統，先是淋巴球數目減少，隨後依次是嗜中性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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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減少、血小板減少，最後是貧血 [24]。  

根據在台灣長期低劑量輻射鋼筋暴露之研究 [28]，發

現男性的累計輻射暴露劑量超過 10 毫西弗，就會增加甲

狀腺腫  (s imple  goi ter)的機會，且隨著劑量增加，有劑量

效應；但女性僅年齡小於 15歲者，有類似的發現。同時，

年齡超過 15歲女性，累計輻射暴露劑量超過 10毫西弗，也

會增加甲狀腺囊泡  ( thyroid  cys t)的機會。年齡低於 15 歲

之男性，累計輻射暴露劑量低於 10毫西弗，血液中三碘甲

狀腺素未有變化，但累計輻射暴露劑量高於 100毫西弗時

，血液中三碘甲狀腺素則有顯著差異，且隨著劑量增加，

有劑量效應；然而年齡超過 15 歲者，無此現象。根據另

一篇台灣長期低劑量輻射鋼筋暴露之研究 [29]，累積暴露

劑量 1.6 至 85 毫西弗之幼稚園孩童，會出現白血球數目

與嗜中性白血球數目的下降，也會出現嗜酸性白血球數目

的上升，但是未出現淋巴球的變化。  

五、曝露證據收集方法 [3 , 31]  

游離輻射的曝露量與其種類及強度有關。游離輻射的

穿透力隨其種類而有不同， X射線和γ射樣穿透力最強，

而α射線穿透力最弱，不能穿透皮膚，但是α射線若以氣

體存在則可進入肺部，直接與肺上皮細胞作用。此外，含

α、β射線之物質若經腸胃道吸收可能對全身標的器官造

成傷害。游離輻射的曝露量可由射源種類、強度及個人操

作情況 (與射源之距離或是否有屏蔽隔離）來粗略評估，

而區域環境偵測可提供曝露參考資料。個人曝露量可使用

個人膠片配章、熱發光劑量計來估計。定期的體格檢查、

健康檢查資料的分析也可提供工作環境游離輻射的參考

。此外，染色體變異檢查也可提供游離輻射劑量的參考。

游離輻射劑量應由受過游離輻射物理及生物方面專業訓

練的專家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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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國 NCRP建議職業游離輻射曝露值為成年員

工每年低於 50毫西弗，而終身累積曝露量不可超過「 10

毫西弗乘以年紀」，18歲以下者則每年應低於 1毫西弗，孕

婦則每個「月」應低於 0.5毫西弗 [32]。而 ICRP於 2007年建

議，成年工作者的游離輻射曝露每 5年應小於 100毫西弗

[33]。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工人每年曝露放射性物質的劑量

不得超過 5侖目（ 5 rem/year，相當於 50毫西弗 (mSv)/year

）；並規定懷孕的女性工人曝露量每年不得超過 0.5侖目（

0.5  rem/year，相當於 5毫西弗 (mSv)/year）；一般大眾則規

定每年不得超過 0.1侖目（ 0.1 rem/year，相當於 1毫西弗

(mSv)/year ）， 特 殊 情 形 下 每 年 不 得 超 過 0.5 侖 目 （ 0.5 

rem/year，相當於 5毫西弗 (mSv)/year）。  

依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 [34]，輻射工作人

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

超過 100毫西弗，且任何單 1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毫西弗。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 1年內不得超過 150毫西

弗。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 1年內不得超過 500毫西弗。 

六、結論  

曝露於超過 1000毫西弗游離輻射可引起多系統的疾病

，如皮膚、胃腸道、呼吸系統、神經系統、血液系統等，可

分為確定效應及機率效應，其診斷標準如下：  

(一 )確定效應  

接受過量輻射照射，造成有害的組織反應，接受游離輻

射劑量愈多，則會造成愈嚴重的傷害，可引起皮膚、眼睛、

血液、胃腸、呼吸及神經系統等異常，甚至死亡。症狀較早

出現者，稱急性效應；經過一段時間，症狀較晚出現，則稱

慢性效應。其認定基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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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基準：下列3個條件均需符合。  

(1)有短時間（數分鐘）內曝露於大量游離輻射或長時間累

積曝露過量游離輻射的證據，同時曝露與疾病的發生具

時序性。  

A.骨髓性發育不良：  

最小曝露強度：1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或1500

至6000毫西弗的中子。  

最短曝露期間：數分。  

最長潛伏期：2個月。  

B.急性輻射表皮炎：  

最小曝露強度：10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最短曝露期間：數分鐘。  

最長潛伏期：2個月。  

C.掉髮：  

最小曝露強度：3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最短曝露期間：數分鐘。  

最短誘導期：15天。  

最長潛伏期：2個月。  

D.精子減少、無精症：  

最小曝露強度：300毫西弗的X射線或γ射線。  

最短曝露期間：數分鐘。  

最長潛伏期：2個月。  

E.白內障：  

最小曝露強度： 10000毫西弗的X射線或 8000毫西弗的

中子。  

最短曝露期間：可以很短暫。  

最短誘導期：1年。  

最長潛伏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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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慢性輻射表皮炎：  

最小曝露強度：每天反覆曝露超過5毫戈雷 (mGy)。皮

膚總劑量大於 10戈雷 (Gray, Gy)。  

最短曝露期間：6個。  

最長潛伏期：5年。  

G.腦部畸形及骨骼畸形：  

最小曝露強度：300毫西弗的X射線。  

H.智能退化：  

最小曝露強度：500毫西弗的X射線。  

(2)具急性皮膚、眼睛、血液、胃腸、呼吸及神經系統疾病

，同時有客觀的理學徵狀、異常實驗室及病理證據。  

(3)合理綜合考量除了游離輻射曝露以外的其他常見致病

原因。  

2.輔助基準：如果對上述 3個條件的效度仍有存疑，則輔助

基準可以支持此項診斷。  

(1)同曝露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由游離輻射

引起的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紀錄，或環境未

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3)淋巴球染色體變異頻率增高。  

(二 )機率效應  

游離輻射的曝露量愈多則而疾病發生機率增加，發病潛

伏期通常較長，且無以類似誘發癌症風險劑量或其他職業病

醫學專業用詞，只要有游離輻射曝露就有可能產生機率效應

，引起癌症等疾病或遺傳基因突變。其認定標準為：  

1.主要基準：下列 3個條件均需符合。  

(1)具短時間曝露於大量游離輻射或長期曝露於游離輻射

的證據，累積劑量要達到造成危害的曝露標準，且曝露

與疾病間有時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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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鱗狀上皮細胞瘤 (cutaneous spinocellular epithelioma)：  

最小曝露強度：累積劑量大於 15000毫西弗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10年。  

B.血癌：  

最小曝露強度：累積劑量大於 l000毫西弗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3年。  

C.肺癌：  

最小曝露強度：累積劑量大於 l000毫西弗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5年。  

D.骨癌：  

最小曝露強度：累積劑量大於 8000毫西弗的X射線。  

最短誘導期：5年。  

E.甲狀腺癌：  

最短誘導期：5年。  

F.乳癌：  

最小曝露強度：累積劑量大於 1000毫西弗。  

最短誘導期：8-10年。  

(2)癌症包括血癌、骨癌、肺癌、皮膚癌、乳癌及甲狀腺癌

等，同時有客觀的理學徵候，異常的實臉室證據及病理

學證據。  

(3)合理綜合考量除了游離輻射曝露以外的其他常見致病

原因。  

2.輔助標準：如果對上述 3個條件的效度仍然存疑，輔助標

準可用以支持此項診斷。  

(1)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由游離輻射引起的

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記錄，或在環境

未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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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歐盟游離輻射診斷指引 [15] 

本表格整理自歐盟 2009年「職業疾病診斷指引」，第 261至 264頁。亦可

參考本指引「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之(五)鑑別診斷。 

疾病類型  最小曝露強度  
最短曝  

露期間  

最短  

誘導期  

最長  

潛伏期  

骨 髓 性 發

育不良  

全身超過 1戈雷 (Gray)的X射

線或 γ射線，或0.3戈雷

(Gray)的中子。  
數分鐘  –  2個月  

可換算成 1000毫西弗的X射

線或γ射線，或1500至6000

毫西弗的中子。  

急 性 輻 射

表皮炎  

超過10戈雷 (Gray)的X射線

或 γ射線。  
數分鐘  –  2個月  

可換算成 10000毫西弗的X射

線或γ射線。  

掉髮  

超過3戈雷 (Gray)的X射線或

γ射線。  
數分鐘  15天  2個月  

可換算成 3000毫西弗的X射

線或γ射線。  

精 子 減 少

、無精症  

超過0.3戈雷 (Gray)的X射線

或 γ射線。  
數分鐘  –  2個月  

可換算成 300毫西弗的X射線

或γ射線。  

白內障  

超過 10戈雷 (Gray)的 X射線

或0.8戈雷 (Gray)的中子。  可以很

短暫  
1年  5年  

可換算成 10000毫西弗的X射

線或8000毫西弗的中子。  

慢 性 輻 射

表皮炎  

每天反覆曝露超過 5 毫戈

雷 (mGy)。皮膚總劑量大於

10戈雷 (Gray，Gy)。  6個月  –  5年  

未說明為何種輻射，故無法

換算為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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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型  最小曝露強度  
最短曝  

露期間  

最短  

誘導期  

最長  

潛伏期  

腦 部 畸 形

及 骨 骼 畸

形  

胎兒器官形成期於工作中

曝露超過0.3戈雷 (Gray，Gy)

的X射線。  –  –  –  

可換算成 300毫西弗的X射線

。  

智能退化  

第 8週以後胎兒於工作中曝

露超過 0.5戈雷 (Gray， Gy)

的X射線。  –  –  –  

可換算成 500毫西弗的X射線

。  

鱗 狀 上 皮

細 胞 瘤
(cutaneous 

spinocellula

r 

epithelioma)  

整體皮膚的X射線接受劑量

要大於15 Gy。  
–  10年  –  

可換算成 15000毫西弗的X射

線。  

血癌  

除了考慮累積劑量大於 l000

毫西弗外尚需考慮病人的

年紀及該個體族群的血癌

好發率。  

–  3年  –  

肺癌  

累積劑量大於 l000毫西弗。

或鈾礦工人曝露 alpha射線

大於200 WLM。  

–  5年  –  

骨癌  

骨骼中的輻射累積劑量大

於8戈雷 (Gray，Gy)。  
–  5年  –  

可換算成 8000毫西弗的 X射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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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勞研所游離輻射導致血癌之認定指引 (草案 )[35]  

主要基準 說明 

1.疾病證據 

血液化驗與骨髓切片檢查確定為血癌，包含包含急性骨

髓性、急性淋巴性、慢性骨髓性。慢性淋巴性血癌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與游離輻射曝露較無相

關。 

2.曝露證據 

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且累積曝露量為 1

西弗 （即 1000 毫西弗）以上。若無客觀游離輻射曝露

資料時，可參考時序性上歷年健康檢查或特殊作業健檢

中血液檢查之變化，考慮臨床潛藏之血癌前期骨髓病

變，作為慢性低劑量曝露所致血液相反應之佐證。 

3.符合時序性 

在疾病發生之前必須已有曝露，並需符合疾病發生於疾

病最小誘導期之後。疾病最小誘導期約 2 年，因此在曝

露游離輻射後導致的血癌可能需經 2 年以上的時間。 

4.合理綜合考量

其他原因 

血癌的生成與許多原因有關，除了游離輻射，還有化學

物品、病毒、遺傳因素。若有明顯游離輻射曝露證據時，

也應考慮是否有其他原因造成血癌之情形，並謹慎考慮

由游離輻射所引起的血癌的機率是否大於 50%。 

5.輔助基準 

1.同曝露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游離輻射引

起之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紀錄，或環境

未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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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灣勞研所游離輻射導致甲狀腺癌之認定指引 (草案 )[35]  

主要基準 說明 

1.疾病證據 

需有病理切片檢查證實有甲狀腺癌的發生。由游離輻射

引起的主要是甲狀腺乳突癌。 

2.曝露證據 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 

3.符合時序性 

在疾病發生之前必須已有曝露，並需符合疾病發生於疾

病最小誘導期之後。疾病誘導期約 5 年，意即游離輻射

曝露後導致的甲狀腺癌需經 5 年以上的時間。 

4.合理綜合考量

其他原因 

甲狀腺癌的發生可能與游離輻射曝露、遺傳等有關。若

有明顯游離輻射曝露證據時，應考慮其他是否有可能導

致甲狀腺癌的原因，並謹慎考慮由游離輻射所引起的甲

狀腺癌的機率是否大於 50%。 

5.輔助基準 

1.同曝露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由游離輻射

引起的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紀錄，或環境

未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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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台灣勞研所游離輻射導致骨癌 (骨肉瘤 )之認定指引 (草案 )[35]  

主要基準 說明 

1.疾病證據 需有病理切片診斷確定疾病診斷為骨癌。 

2.曝露證據 

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曝露的強度為累積

骨骼曝露的輻射量超過 8西弗(即 8000毫西弗)。 

3.符合時序性 

在疾病發生之前必須已有曝露，並需符合疾病發生於疾

病最小誘導期及最大潛伏期中。疾病誘導期約 5 年。 

4.合理綜合考量

其他原因 

骨癌的生成原因與游離輻射曝露、遺傳性疾病以及曾以

金屬植入骨頭為較明顯的危險因子之外，其他生成原因

不明。若有明顯游離輻射曝露證據時，應考慮其他是否

有可能導致骨癌的原因，並謹慎考慮由游離輻射所引起

的骨癌的機率是否大於 50%。 

5.輔助基準 

1.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由游離輻射引起的

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紀錄，或環境

未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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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台灣勞研所游離輻射導致乳癌之認定指引 (草案 ) [35]  

主要基準 說明 

1.疾病證據 需有病理切片檢查證實有乳癌的發生。 

2.曝露證據 

需證實工作環境有游離輻射的曝露，累積曝露劑量為超

過 1 西弗（即 1000 毫西弗)以上。 

3.符合時序性 

在疾病發生之前必須已有曝露，並需符合疾病發生於疾

病最小誘導期之後。疾病誘導期約 8-10 年，意即游離輻

射曝露後導致的乳癌需經 8-10 年以上的時間。 

4.合理綜合考量

其他原因 

乳癌的生成原因與許多原因皆有關。除了與游離輻射曝

露有關外，與基因、遺傳、生活型態、藥物使用等有關。

若有明顯游離輻射曝露證據時，應考慮其他是否有可能

導致乳癌的原因，並謹慎考慮由游離輻射所引起的乳癌

的機率是否大於 50%。 

5.輔助基準 

1.同曝露工作環境中也有其他工作者有類似由游離輻射

引起的疾病。  

2.作業環境偵測顯示長期的游離輻射偏高紀錄，或環境

未改善前曾偵測出輻射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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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英國之游離輻射引起職業性癌症與補償比例 [36, 37] 

 
說明 

適用對象 

1965 年 核 能 裝 置 法 案 及 其 修 訂 版 （ Nuclear 

Installations Act 1965，as amended）所定義的核能經

營相關工作及工會（國防部雇員除外，因為該雇員無法加

入工會）。 

認可癌症 

膀胱、骨、腦和中樞神經系統、女性乳房、大腸、血癌(慢

性淋巴性血癌除外)、肝、食道、呼吸道/肺、前列腺、卵

巢、皮膚(黑色素瘤除外)、子宮、甲狀腺、其它組織。 

被排除癌症 
霍奇金氏淋巴瘤、毛樣細胞血癌、慢性淋巴性血癌、黑色

素瘤、間皮瘤。 

工作因素致癌與

補償比例 

20%-29.9%：給予四分之一補償。 

30%-39.9%：給予二分之一補償。 

40%-49.9%：給予四分之三補償。 

＞50%  ：給予全額補償。 

白內障 

終生水晶體累積曝露量與補償比例 

大於 5000毫西弗：全額補償。 

2000-5000毫西弗：二分之一補償。 

小於 2000毫西弗：不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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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日本游離輻射引起職業性疾病之認定指引 [38] 

 
說明 

適用對象 從事游離輻射相關之勞動者。 

急性游離輻射傷

害 

急性游離輻射症（包括急性游離輻射性死亡）。 

急性游離輻射皮膚病。 

其他局部急性游離輻射傷害。 

慢性游離輻射傷

害 

慢性游離輻射皮膚病。 

游離輻射性造血功能障礙（血血病及再生不良性貧血除

外） 

癌症 

血癌。 

肺癌。 

皮膚癌。 

骨癌。 

甲狀腺癌。 

肝、膽道癌。 

曝露大量游離輻

射可能引起之退

化性疾病 

白內障。 

再生不良性貧血。 

骨壞疽、骨質疏鬆症。 

身體其他部位纖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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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歐盟/台灣/英國/日本游離輻射導致癌症認定部位整理[15,35,36,37,38] 

 台灣 日本 英國 歐盟 

血癌 O O O(慢性淋巴性 

血癌除外) 

O 

骨癌 O O O O 

甲狀腺癌 O O O  

乳癌 O  O  

皮膚癌 O O O(黑色素瘤除外) O 

肺癌  O O(呼吸道/肺) O 

膀胱癌   O  

腦、 

中樞神經系

統 

  O  

大腸癌   O  

肝癌  O O  

食道癌   O  

前列腺癌   O  

卵巢癌   O  

子宮   O  

膽道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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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歐盟/台灣/英國/日本游離輻射導致傷病之最小曝露強度/最短曝露

期間/最短誘導期/最長潛伏期整理[15,35,26,37,38] 

疾病類型  
國家或  

國際組織  

最小  

曝露強度  

最短曝  

露期間  

最短  

誘導期  

最長  

潛伏期  

骨 髓 性 發

育不良  

歐盟  

1000 毫西弗的 X

射線或γ射線，

或 1500至 6000毫

西弗的中子  

數分鐘  - 2個月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急 性 輻 射

表皮炎  

歐盟  
10000毫西弗的 X

射線或γ射線  
數分鐘  - 2個月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掉髮  

歐盟  
3000 毫西弗的 X

射線或γ射線  
數分鐘  15天  2個月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精 子 減 少

、無精症  

歐盟  
300毫西弗的 X射

線或γ射線  
數分鐘  - 2個月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白內障  歐盟  

10000毫西弗的 X

射 線 或 8000毫西

弗的中子  

可以很

短暫  
1年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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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 - - 

英國  2000毫西弗 - - - 

日本  - - - - 

慢 性 輻 射

表皮炎  

歐盟  

每天反覆曝露超

過 5毫戈雷 (mGy)

。皮膚總劑量大

於 10 戈 雷 (Gray

，Gy)  

6個月  - 5年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腦 部 畸 形

及 骨 骼 畸

形  

歐盟  
300毫西弗的 X射

線  
- - -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智能退化  

歐盟  
500毫西弗的 X射

線  
- - -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鱗 狀 上 皮

細 胞 瘤

(cutaneous 

spinocellular 

epi thel ioma)  

歐盟  
15000毫西弗的 X

射線  
- 10年  -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血癌  

歐盟  l000毫西弗  - 3年  - 

台灣  l000毫西弗  - 2年  - 

英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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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 - - 

肺癌  

歐盟  

累 積 劑 量 大 於

l000毫西弗。或

鈾 礦 工 人 曝 露

alpha 射 線 大 於

200 WLM  

- 5年  - 

台灣  - - - - 

英國  - - - - 

日本  - - - - 

骨癌  

歐盟  

骨骼中的輻射累

積劑量大於 8000

毫西弗 

- 5年  - 

台灣  
可換算成 8000毫

西弗的X射線  
- 5年  - 

英國  - - - - 

日本  - - - - 

甲狀腺癌  

歐盟  - - - - 

台灣  - - 5年   

英國  - - - - 

日本  - - - - 

乳癌  

歐盟  - - - - 

台灣  1000毫西弗   8-10年   

英國  - - - - 

日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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